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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

关党的执政基础。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整

治，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解决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等方面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当前，教育领域还存在一些侵害群众利

益的突出问题，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侵害党的执政根基。为深入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决整治教育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问

题，维护教育公平公正，本期特编辑了近几年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

教育领域的一些典型案例，希望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和教职员工举

一反三，引以为戒。 

 

 

两个责任 

西藏大学党委、纪委履行“两个责任”不力被问责 

2014年 08月 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信息，西藏自

治区纪委就西藏大学农牧学院党委、纪委和西藏大学党委、纪委履行

“两个责任”不力问题，进行通报批评。 

通报指出，西藏大学农牧学院党委和西藏大学党委对党风廉政建

设重视不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区党委“约法十章”、“九项要求”；西藏大学农

牧学院纪委和西藏大学纪委履行监督责任不严，导致在中央和区党委

三令五申加强作风建设之时，发生顶风违纪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经

区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责令西藏大学农牧学院党委、纪委和西藏大

学党委、纪委作出深刻检查，对西藏大学农牧学院党委、纪委和西藏

大学党委、纪委予以通报批评。 

通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

任。各级党委(党组)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主体，要坚决贯彻执行

中央和区党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决策部署，把抓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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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区党委“约法十章”、“九项要求”，不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

恒、常抓不懈，狠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公款送礼、大

操大办等不正之风。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要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

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带头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抓班子、

管队伍，营造崇廉尚洁的氛围。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

双责”，担负起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领导责任。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14-08-21） 

 

 

监督责任 

广东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 

 

广东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符学三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力

被问责。2016 年 2 月以来，广东医科大学发生系列严重腐败案，原

党委书记江文富，原党委副书记、校长郑学宝，原党委常委、副校长

赵斌等 3名校领导及附属医院原院长曾荣被立案审查，江文富、曾荣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郑学宝、赵斌受到开除党籍、撤职处分，另有

30 名处、科级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符学三作为广东医科大学纪

委书记，对大学存在的问题该发现未发现，特别是执纪审查工作不力，

对上级纪委转办的反映附属医院原院长曾荣以权谋私等问题线索未

作处置，对违规费用清退监督推动不力。2018 年 2 月，符学三因履

行监督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18-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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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责任 

北京交通大学爆炸案原因公布，12名干部被问责 

 

2018年 12月 26日,北京交通大学东校区土建学院市政与环境工

程实验室内进行垃圾渗滤液污水处理科研实验时发生爆炸，三名参与

实验的研究生不幸遇难。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检测鉴定、调查取证、模拟实验，并

委托化工、爆炸、刑侦、火灾调查有关领域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深入

分析和反复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

责任，并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和整改

措施。市政府正式批复了北京交通大学“12·26”事故调查报告。经

事故调查组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事故直接原因是，在使用搅拌机对镁粉和磷酸搅拌、反应过程中，

料斗内产生的氢气被搅拌机转轴处金属摩擦、碰撞产生的火花点燃爆

炸，继而引发镁粉粉尘云爆炸，爆炸引起周边镁粉和其他可燃物燃烧，

造成现场 3名学生烧死。因此事故调查组同时认定，北京交通大学有

关人员违规开展试验、冒险作业；违规购买、违法储存危险化学品；

对实验室和科研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公安机关对事发科研项目负责

人李德生和事发实验室管理人员张琼依法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

经教育部、北京交通大学研究决定，对学校党委书记曹国永、校长宁

滨、副校长关忠良等 12名干部及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党委进行问责，

并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  201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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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药大学火灾事故10人因不作为不担当问题被问责 

 

2017年 5月 15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租借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学

生宿舍 35斋四层突发火情。教育两委认真落实市领导要求，指导处

置火灾事故后续问题，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积极开展消防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市委教育工委责成天津中医药大学对火灾事故

中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严肃追责问责，经中医药大学专项工作组调查和

校党委研究，10人受到问责。 

  陈新伟，天津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辅导员，对学生安全教育培训

和宿舍管理不严，履行学生管理岗位职责不到位，宿舍安全工作不力，

负有直接责任，受到党内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崔愚，天津中医药大学保卫处消防科副科长，履行消防监管职责

不到位，消防工作不力，负有直接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免职处分。 

  王楠，天津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对宿舍安全和辅导

员工作疏漏失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延长试

用期一年。 

  王基祥，天津中医药大学保卫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对消防工

作疏漏失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曹永兴，天津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落实安全管理第一

责任人责任不到位，对辅导员教育管理和宿舍安全督查检查不严，负

有重要领导责任，受到通报批评，并责令检查。 

  何强，天津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履行安全管理“一岗双责”

不到位，对辅导员教育管理和宿舍安全监督检查不严，负有重要领导

责任，受到通报批评，并责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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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强，天津中医药大学学工部部长、学生处处长，对辅导员教育

管理和宿舍安全督查检查不严，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受到通报批评，

并责令检查。 

  吴波，天津中医药大学学工部副部长、学生处副处长，对宿舍安

全监督检查不严，负有领导责任，责令检查。 

  李世田，天津中医药大学后勤处处长，对物业公司及宿管员管理

督促检查不严，负有领导责任，责令检查。 

  袁修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后勤处宿舍管理中心主任，对物业公司

及宿管员管理督促检查不严，负有领导责任，责令检查。 

  （来源：人民网-天津频道   2017-07-18） 

 

 

八项规定 

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通报 3所高校 4起违纪典型问题 

 

2015年 12月 1日，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对近期查处的中央

音乐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 3所部属高校 4起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1.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问

题。经查，2015年 6月，王次炤在其女儿举办婚礼中，利用职务便

利，接受与该校有共建关系北京某国际艺术中心提供的婚宴优惠价

格，邀请学校同事、下属参加婚礼并为婚礼服务（其中包括学校领导

班子成员 5人），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

的廉洁纪律。学校党委书记郭淑兰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

对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礼虽有要求但未予阻止，亲自出席婚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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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没有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逄焕磊作

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第一人，对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

礼未予阻止，亲自出席婚宴，没有严格履行监督责任。经教育部党组、

北京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王次炤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中央音

乐学院党委常委、委员、院长职务；分别给予郭淑兰、逄焕磊党内警

告处分。 

2.北京邮电大学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问题。经查，

自 2003年起，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北京邮电大学有关部

门及科研人员通过列支会议费、餐费、住宿费等方式，将套取资金（主

要为科研经费）支付到北邮科技酒店，用于有关支出，结余资金形成

“小金库”，涉及资金达到 280余万元，造成国家和学校资金流失，

严重违反工作纪律、财经纪律和廉洁纪律。该校出现大范围违规违纪

问题，既反映了学校监管工作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制度执行不到位，

也反映了学校对党员干部教育、监督、管理不严格，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为严肃执纪问责，经教育部党组、北

京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杨放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常委、委员、

副校长职务；给予党委书记王亚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董晞党内警告处分。 

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亚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

汤谷良违规兼职取酬等问题。经查，自 2009年 1月至 2014年 12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在 6家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取酬 126.6

万元。刘亚在经济实体中的兼职情况，未向组织报告，兼职取酬未在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中申报，严重违反了党的廉洁纪律和组织

纪律。经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在担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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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先后在 4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兼职取酬合计人民币 152.9

万元、港币 120万元。汤谷良虽向学校报告了兼职，但隐瞒了取酬问

题，还多次持因私护照出国执行公务，擅自延长出访时间和更改行程

路线，在科研经费中报销其妻子、女儿往返美国机票费用，严重违反

了党的廉洁纪律、组织纪律和外事工作纪律。针对党员领导干部不得

在企业中兼职取酬、不得用因私护照出国执行公务、不得套取挪用贪

污科研经费，中央三令五申，教育部开展过多次治理。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党委书记王玲、校长施建军作为党政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发生

的领导干部兼职取酬等问题未能有效制止并查处，导致学校发生的违

规行为长期得不到纠正，造成不良影响负有领导责任。经教育部党组、

北京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刘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副校长职务，追缴其违规兼职所得；分别

给予王玲和施建军党内警告处分。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研究决

定，给予汤谷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追缴其违规

兼职所得。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15-12-01） 

 

 

教育部通报中国传媒大学 8名领导干部 

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件 

 

2015 年 11月 24日，教育部党组研究决定，对中国传媒大学党

委书记陈文申、校长苏志武等 8名党员领导干部违纪问题进行通报，

按照程序分别给予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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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一直违

规超标使用公务车辆，违规占用下属单位车辆。作为党委书记，对学

校党委管党治党不力、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严重不力负直接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教育部党组决定对陈文申

进行通报批评。涉及党纪处分商北京市纪委作出决定。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常委、校长苏志武，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

一直违规超标使用公务车辆，长期违规占用下属单位车辆，办公用房

严重超标，违规在校外餐饮场所公款宴请，将赠送学校礼品未进行资

产登记长期摆放在自己办公室。作为校长未能履行好行政管理职责，

对学校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严重不力、财务管理混乱、“三公经费”

支出严重超预算、有关部门违规使用公款购买赠送礼品等负有直接责

任和重要领导责任。教育部党组决定，给予苏志武行政记过处分，免

去其校长职务。涉及党纪处分商北京市纪委作出决定。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吕志胜，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

长期违规超标准使用公务车辆，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违规使用由原办

公室隔出的储物间和会议室。作为分管副校长，不能正确履行行政监

管职责，对学校财务管理混乱、“三公经费”列支不真实、严重超预

算和有关部门向组织报告不实等负直接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教育部

党组研究决定，给予吕志胜行政记过处分，免去其副校长职务。涉及

党纪处分商北京市纪委作出决定。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姜纳新、财务处处长刘湧、后

勤处处长周哲、党委校长办公室行政科科长铁俊及秘书科副科长陈莹

峰，在接受组织检查询问时，提供虚假情况和材料，应付巡视检查和

组织调查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撤销姜纳新党委

校长办公室主任职务，由正处级降为副处级；给予周哲党内严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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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免去后勤处处长职务；给予陈莹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党

委校长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职务；对刘湧、铁俊进行诫勉谈话，调离

原岗位。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15-11-24） 

 

 

师德师风 

教育部公开曝光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 

（原标题：教育部公开曝光 4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 

 

2019 年 4 月，教育部公开曝光 4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典型案例。其中 2起发生在高校的案例是： 

一、南京大学教师梁莹学术不端问题。南京大学教师梁莹违反教

学纪律，敷衍教学；违反学术规范，研究生在读期间抄袭、重复发表

多篇论文，使用抄袭的论文作为自己的成果，在职称申报中弄虚作假。

学校党委（行政）对梁莹作出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取消研究生

导师资格、调离教学科研岗位、终止或退出有关人才项目的处分，按

程序撤销其教师资格，同时追究学校有关院系、部门及相关人员责任。 

二、郑州科技学院辅导员叶成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问题。郑州

科技学院辅导员叶成婚后和某学生保持 2年不正当性关系。学校党委

（行政）决定对叶成作出开除党籍、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按程序撤

销其教师资格。河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决定取消郑州科技学院

全年评优评先资格，并在教育系统点名通报。 

以上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发生，反映出在当前中央高度重视、社

会高度关注、要求更高更严的形势下，仍有极个别教师心存侥幸，对

有关规定置若罔闻，顶风违纪。广大教师要以引以为鉴，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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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深入学习和准确理解把握，明确行为规

范，坚守行为底线，加强自我修养，自觉追求高尚，带头弘扬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

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摘编自：教育部网站  2019-04-03） 

 

 

招生考试 

教育部关于对西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研考 

自命题事件有关校级领导干部问责的通报 

 

西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2019年研考自命题等事件发生后，教

育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责成相关地方和高校依法依规迅速调查，妥

善处置，严肃问责。此前，西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已对有关命题教

师、涉事人员、学院负责同志、研究生院负责同志做出严肃处理并向

社会进行了公告，有关地方主管部门已对相关地方高校启动了调查问

责程序。 

  上述事件影响恶劣，后果严重，暴露出相关高校对考试招生工作

重视程度不够，组织领导不力，制度执行不严，监督管理松懈。为严

肃纪律，依据干部管理权限，经教育部研究决定，给予西南大学校长

张卫国行政警告处分，副校长靳玉乐行政记过处分，副校长崔延强行

政记过处分；给予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勇行政警告处分，副校长胡皓

全行政记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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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招生工作关系考生切身利益，关系教育公平公正，必须高度

重视、严之又严、慎之又慎。各地各高校要深刻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举一反三，加强对考试招生工作的领导和监管。要逐条对照教育部有

关规定，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发现问题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各省

级高校招生委员会要进一步强化对本地区研究生招生单位自命题工

作的指导，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规

范执行，切实维护考试招生公平公正。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19-01-11）      

 

教育部关于对华南理工大学有关人员违规更改复试分数 

问题相关校级领导干部问责的通报 

网民反映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张军等人更改

2018 年该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后，教育部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学

校迅速查清事实，严肃追责问责，并派员实地督办。根据调查结果，

华南理工大学已对张军等四名直接涉事人员和学校招生部门负责人

做出严肃处理并向社会进行了通报。 

  此次事件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暴露出华南理工大学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不到位，对考试招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组织领导不力，

制度执行不严，监督管理缺位。为严肃纪律，依据干部管理权限，经

教育部研究决定，对学校党委书记章熙春进行批评教育，对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刘琪瑾进行诫勉谈话，给予学校时任校长王迎军行政警

告处分，副校长李正行政记过处分。 

各地各招生单位要深刻吸取此次事件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

进一步严格考试招生管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

益，维护教育公平公正。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19-04-04）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1/t20190111_3666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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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析 

主动退回已侵占公款，是不是犯罪既遂？ 

 

典型案例： 

  王某系某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主持行政全面工作，分管学校

办公室、财务、后勤保障等工作。2013 年 1 月 8 日，王某与该校党

委书记李某等人在重庆出差后，到海南省临高县了解房产信息。次日，

王某以其妻陈某的名义，预付定金 10000元，订购临高县某小区房屋

一套。之后，王某、李某等人从海南赴北京，与该校办公室主任方某

会合，协调本学校专升本事宜。1 月 10 日，王某以使用出差经费为

由，安排学校财务人员转款 150000 元到方某个人账户，方某取出

100000元交给王某。按王某安排，李某于 1月 13日通过某超市虚开

108900 元发票，经王某签字同意后，在学校财务报账冲抵给王某的

100000元和方某的其他借款。同年 1月 23日，学校部分教职工到省

信访局上访，反映学校领导腐败等相关问题。王某担心事情暴露，于

1 月 25 日将 100000 元退回方某。方某当日将该 100000 元存入学校

账户，冲抵方某其他借款。 

  王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未将 100000 元用于公务，而是指使他

人以虚开发票的方式，侵吞公款，其行为构成贪污罪。 

  问题：王某退回 100000 元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还是犯罪既遂，

是否属于犯罪中止？ 

  观点一：王某以“使用出差经费”为由领取公款 100000 元，又

指使他人虚开发票冲抵 100000 元公款，后来因学校部分教职工上访

而放弃继续占有这 100000 元。教职工上访是王某意志以外的原因，

王某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返还 100000元，属于犯罪未遂。 

  观点二：王某在已经占有 100000 元公款的情况下，虽然学校职

工到相关部门上访，但是相关部门并没有介入调查，王某客观上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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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占有该 100000 元。王某由于担心事情暴露，改变了自己的犯罪

意图，把 100000元退回学校，应该属于犯罪中止。 

  观点三：2013年 1月 10日王某以“使用出差经费”为由，通过

方某领取公款 100000元。而王某未将 100000元用于公务，而是指使

他人虚开发票冲抵 100000 元公款，其贪污行为已实施完毕，属犯罪

既遂。王某因学校职工到相关部门上访，担心其罪行暴露而将 100000

元退回学校，仅属退赃。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

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

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犯罪未遂分为实行终了的未遂与未实行终了的未遂。实行终了的

未遂，是指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但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

因而未得逞。未实行终了的未遂，是指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由于犯

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停止。犯罪中止分为实行终了的中止和未

实行终了的中止。实行终了的中止是指行为人已经实施完毕犯罪行

为，但在犯罪结果出现以前，行为人自动有效地避免犯罪结果发生的

行为。未实行终了的中止，是指行为人在犯罪的实行行为尚未实施完

毕时中止了犯罪行为的实行，当然也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 

  王某以“使用出差经费”为由，通过方某领取公款 100000 元，

后又指使他人虚开发票冲抵 100000 元公款，其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

毕。本案例的焦点在于，王某的犯罪结果是否已经发生。 

对此，笔者认为，当学校财务报账以虚开的发票冲抵王某领取的

100000元公款时，王某领取的 100000元就已经归王某所有，王某贪

污的犯罪结果已经发生。所以，王某的贪污行为属于犯罪既遂。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19-05-08） 


